交通部花蓮港務局聘兼法律顧問遴聘要點
              中華民國93年8月17日花港人字第09300060390號函訂定
1、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應行政及營運業務需要，得依公平公開原則，遴聘法律顧問，供局內各單位對涉及法律事項之初階咨詢，俾能依法行政，避免違法失職，並保障本局員工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遴聘對象，以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且設有事務所於花蓮縣（市）範圍內者為限：

    （一）國內外大學法律系或法律研究所畢業並經律師考試及格或經檢覆合格領有律師執照者。

    （二）現職專業律師。

三、本局法律顧問應提供免費法律服務，所稱法律服務係包括下列事項之法律意見提供、解答、諮

    詢、討論：

（一）關於一切法律問題、行政救濟、國家賠償等。

（二）關於業務法規與具體案件實務意見。

（三）關於本局員工之法律諮詢及因公涉訟案件。

（四）審訂或修改本局所訂契約草案，及撰擬有關法律問題之文件。

   （五）其他有關法律事務。

四、法律顧問之遴聘人數，以一人為限。
五、法律顧問之遴聘期限、遴選作業、解聘程序如下：

（一）本局法律顧問之聘期為一年一聘，期滿得連續聘任。
（二）為辦理遴選作業，承辦單位應將參與遴選律師之資料，交由人事室召開人事甄審委員會，由該會委員審查，推薦單位應指派人員列席參加；經審查合格者，再經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適任人選後，簽陳局長核准。

（三）每一年度終了前一個月，由各業務單位就該年度之法律顧問服務事項及建議提供書面意見，供人事甄審委員會評鑑，作為是否續聘之參考，若有不適任之情形，得依本遴聘要點重新遴聘次年度法律顧問，但聘任期間，如有特殊情形者，得隨時檢討解聘或不予續聘。
六、法律顧問為無給職，但如為支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兼任者，其支領之兼職費總額，最高以每月新台幣二萬元為限，並切結同意如超過時，繳回其溢領之金額（切結書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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